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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8〕56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037号提案的答复

任云珏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公交倡导绿色出行缓解交通拥堵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6年以来，我市先后成功申报成为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和省级地下管廊试点城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争把我市城市环境打造得更加美好，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我局围绕解决城市排水内涝、交通环境改善等问题，把海绵城市建设和新改扩建城市道路作为了重要内容，中心城区海绵项目、红塔大道和玉江大道地下管廊等工程建设相继开工。其中：海绵城市建设涉及多个小区、学校、公园、道路，红塔大道在完成北侧雨水箱涵建设后又启动了南侧地下管廊建设，要把现有路上的电缆和其它管网统一纳入地下管廊中，玉江大道也同步建设地下管廊和路面修复工程。

二、存在的困难问题

尽管海绵城市建设和地下管廊建设在国内的工程建设中属于新的建设领域，存在一些国家标准不断修订更新、技术要求较难、施工难度较大的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来看，我局在工程推进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

（一）站位不高,统筹推进不到位。在工作中没有能够从全局出发,系统研究,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地下管廊等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建设研究深度不足,项目各关联工程统等不够，对项目实施中出现调整、新增内容前瞻性不足,对技术问题存在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做好论证再施工，存在见子打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对项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心存侥幸,思想麻痹,没有从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影响的角度出发,围绕“畅通、安全、和谐”日标,重视项目实施的合理性,把道路施工对群众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三）工作主动性不够。没有深刻认识工作推进的紧迫性、重要性,缺乏危机意识,事业心、责任感不强,针对重点项目建设,没有从项目前期工作开始,严格按照倒逼时间节点很抓项目推进。

三、下一步措施

您所反映的问题和建议，也是市领导高度重视的问题，市政府已作出研究部署，我局正在积极进行整改，主要内容是：

（一）科学合理统筹项目推进。认真学习其他城市在市政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科学合理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地下管廊等重点项目建设,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解决重难点问题,科学合理统筹,确保各项目按总体实施方案和时间计划顺利推进。

（二）高度重视项目施工对群众的影响问题。围绕“畅通、安全、和谐”目标,结合每一个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充分评估各项目建设对正常交通、群众出行、周边环境的影响,切实做好开工前期准备,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切实处理好市政工程建设与城市管理的关系,与交警部门联动配合,及时发布交通路况、项目施工进度施工路段等信息,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市民的影响。

（三）加强工作主动性和计划性,合理设置工期。加强对项目施工单位的督促指导,项目开工前充分论证,科学合理设定工期,督促施工单位加强人员、设备力量,制定倒排时间节点计划,项目开工后,严格按照倒逼时间节点狠抓项目推进,杜绝工期拖延问题。

（四）加强工作前瞻性,统筹研究项目内各关联工程。对项目涉及的管线迁改、新增内容、景观、灯光等关联工程提前做好统筹,深入研究相关技术问题,及早确定施工方案,避免工程出现衔接问题。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减少工程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完成海绵城市、红塔大道、玉江大道等项目建设，在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的基础上，更快地打造出一个群众满意的高品质生活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市公安（交警）、交通和规划部门的积极对接和配合，从宏观规划到道路建设、交通管理等方面努力推进，不断改善中心城区市道路交通运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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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聂建辉  13987784466）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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